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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研究計畫自我檢核確認單 

說明：為提昇您在撰寫研究計畫的品質，建議您於設計研究時，參酌以下資訊，將項目列入相關文件。

此部份並不是審核的依據或判定標準，但可使本校委員會更瞭解您的研究計畫，並提供更多有助於審查

的資訊。 

一、研究計畫內容檢核 

有 無 不適用 內容 

□ □ □ 1. 中/英文計畫名稱 

□ □ □ 2. 主要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姓名 

□ □ □ 3. 研究目的及背景說明（包括學理根據及有關文獻報告） 

□ □ □ 4. 研究方法與程序 

□ □ □ 5. 研究參與者選擇標準 

□ □ □ 6. 研究設計與流程 

□ □ □ 7. 研究期限與進度 

□ □ □ 8. 資料之蒐集處理評估及統計分析方法 

□ □ □ 9. 對研究參與者身心上可能產生的危害與利益之說明(例，危害：可能因參與研究   

而有情緒低落的風險。利益：研究可能對於運動酸痛的舒緩有所助益。) 

□ □ □ 10. 對研究參與者財務上可能產生的危害與利益之說明(例，危害：可能因參與研究 

而需請假損失一日工資。利益：研究將給予報酬__元。) 

□ □ □ 11. 計畫主持人或共／協同主持人可能存在之利益衝突之說明 

□ □ □ 12. 文獻/其他資料 

二、研究參與者說明及知情同意書 

（一）一般原則： 

是 否 不適用 內容 

□ □ □ 13. 已參考本校倫理審查委員會範本或知情同意要素檢核表（詳本申請書第四、五

部分）設計知情同意書。或已申請免除簽署知情同意書面同意、修正知情同意

程序、或完全免除知情同意程序。（詳本申請書第六部分） 

□ □ □ 14. 若設計同意書，內容以通順、口語化的中文詳述（一般以國中畢業程度者可理

解為原則），避免直接貼上研究計畫學術內容或專業翻譯，並注意語意通順、避

免錯字產生。 

（二）研究參與者之主要納入與排除條件： 

□ □ □ 15. 研究參與者說明及知情同意書在提及「納入條件」或「排除條件」之處，均以「

符合下列條件者，適合參加本研究」及「若有下列情況者，不能參加本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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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懂的字句表達。 

（三）研究方法及相關檢核： 

是 否 不適用 內容 

□ □ □ 16. 以口語化之中文詳述研究方法與程序。 

□ □ □ 17. 知情同意程序中將會向研究參與者說明預計的參與研究期間。 

□ □ □ 18. 知情同意程序中將會向研究參與者說明大約的研究參與者人數。 

（四）機密性： 

□ □ □ 19. 對研究參與者之可辨識資料保密、上鎖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且若研究結果發

表或研究結果被第三者取得，研究參與者的身分也不會外洩。 

□ □ □ 20. 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及期限屆至後銷毀等說明。 

（五）損害補償與保險： 

□ □ □ 21. 知情同意程序中應說明研究參與者因參與研究而發生相關傷害時，是否可得到

之補償或治療；如有可獲得的補助或有應支付的費用或保險機制，應主動告知

研究參與者。 

（六）研究參與者之權利： 

□ □ □ 22. 知情同意程序中應說明若有與研究相關的最新資訊，而可能影響研究參與者繼

續參與研究之意願，應立即告知研究參與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 

□ □ □ 23. 知情同意程序中將明確表達可進一步獲知有關研究的資訊和研究參與者權利之

聯絡人，及與研究相關的傷害發生時之聯絡人。 

□ □ □ 24. 知情同意程序中將確實表達額外的報酬，例如車馬費、營養費、禮品、酬金、成

績加分、額外學分……等。 

□ □ □ 25. 知情同意程序中應表明研究主持人之姓名及可確實聯絡上的電話。 

（七）研究之退出與中止： 

□ □ □ 26. 知情同意程序可使研究參與者明白參與此研究是完全自願性的，可不同意參與

研究或可在任何時間退出研究，而不會有任何歧視、處罰或損及其應得的利益

…等不良後果 

（八）簽名欄位： 

□ □ □ 27. 若有知情同意書，是否為一式 2 份，簽署完畢後，正本由研究主持人留存，副

本由簽署的參與者留存。 

三、計畫設計與執行 

（一）潛在研究參與者之招募、選取與照護： 

是 否 不適用 內容 

□ □ □ 28. 在研究計畫中說明潛在之可能研究參與者的母群體特性（e.g. 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文化、經濟狀態及種族淵源）。 

□ □ □ 29. 設計研究時已考慮到對研究參與者心理及社會層面之支持。 

□ □ □ 30. 設計研究時已考慮到研究過程中研究參與者自願退出時將採取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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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 設計研究時已考慮到參加研究對研究參與者財務狀況的可能影響。 

□ □ □ 32. 設計研究時已考慮到研究參與者的補助及補償。 

□ □ □ 33. 設計研究時已考慮到賠償及保險的安排。 

□ □ □ 34. 設計研究時已考慮到確保研究參與者隱私和個人資訊安全所採取的措施。 

（二）研究參與者同意： 

是 否 不適用 內容 

□ □ □ 35. 遵守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之相關程序與規範。 

□ □ □ 36. 提供研究參與者或其合法代理人完備之書面或口頭資料後取得同意。 

□ □ □ 37. 於研究期間，可確保研究參與者及時得到與其權利、安全與褔祉相關之最新

資訊。 

□ □ □ 38. 於研究期間，有接受研究參與者或其代理人的詢問或投訴並予以回應之機制

。 

□ □ □ 39. 若研究對象為原住民族，將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規範，取得族群同意。 

□ □ □ 40. 研究參與者所屬社群成員，對其同意參與研究的過程與決定並無影響。 

□ □ □ 41. 本研究將有助於研究參與者所屬社群自身能力的建立與培養。 

 


